
招标文件 第三部分技术需求书

3-1

第三部分 技术需求书

一、设备名称及数量：品目一：口腔手术显微镜（配置一），3台；

二、交货期：国产产品签订合同后30日内到货，进口产品签订合同后60日内到货。

三、技术要求：

品目一：口腔手术显微镜（配置一）

（一）设备用途：用于医院研究型病房建设，支持开展临床研究和常规临

床诊疗，满足牙体牙髓治疗需求。

（二）技术参数：

1、显微镜主镜系统：

1.1、主镜全镜组复消色差光学系统；

1.2、放大倍数范围≥2-18 倍；

1.3、放大倍数范围：200-415mm 电动无级变倍；

1.4、变倍系数：1:6；

1.5、视野范围：≥12-115mm；

1.6、双目镜筒调节范围：0-180 度；

1.7、12.5 倍广角目镜；

1.7.1、瞳距可调范围：≥55-75mm；

1.7.2、屈光补偿范围：≥+5/-8D 调节；

1.7.3、广角目镜眼杯高度可调。

1.8、内置绿色滤镜增强血管组织的对比度；

1.9、内置橙色滤镜，用于光固化树脂充填或黏结。

2、照明系统：

2.1、光源：主、备用光源均采用功率≥180W 氙灯；

▲2.2、光源传导方式：光导纤维；

▲2.3、主光源和备用光源内置在光源控制舱内，具有自动切换功能；

2.4、光斑直径范围：≥15-140mm 可调；

▲2.5、光源照明亮度可通过手柄电动调节。

3、显微镜控制系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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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、液晶 LCD 轻触式控制面板，可进行设定；

3.2、可设定参数包括：用户选项、变焦速度、变倍速度、开机初始参数、照明

亮度、电磁锁设定、平衡系统控制、错误自检功能等；

3.3、变倍变焦联动设置：高倍镜下变焦速度慢，低倍镜下变焦速度快；

3.4、变倍照明联动设置：倍数增高时自动补偿照明亮度，倍数减小时同步降低

照明亮度；

3.5、双侧多功能手柄，左右对称，有多个功能按键，可对变焦、变倍、照明亮

度、光源开关、电磁锁等进行控制，并可以自由编程；

3.6、具有故障及维护诊断代码显示模式。

4、支架系统：

▲4.1、自由悬浮电磁锁系统，可在无重状态下移动，一键锁定；

4.2、电动调节主镜平衡；

4.3、电缆内置在支架内部；

4.4、C 型臂 X、Y、Z三轴可独立调节平衡，由阻尼旋钮控制摩擦力大小，电磁

锁锁定；

4.5、支架臂承重：≥10 公斤；

4.6、落地式显微镜支架，高度≥1700mm；

4.7、底座带万向轮和刹车。

5、影像系统：

5.1、内置影像系统，分辨率≥3840x2160；

5.2、影像储存：支持外接 USB3.2 储存，功能控制、图片编辑、色彩调节、白平

衡，图片和视频记录格式支持 MP4 和 JPG；

5.3、配备鼠标和脚踏，可进行拍照、摄像、图片编辑等功能；

5.4、撇比 4K 超高清显示器。

6、其他：

6.1、配备物镜防护装置；

6.2、配备显微镜旋钮卫生防护装置；

7、电源：AC220V，50Hz，功率≤1500W.

8、配置要求：（单台配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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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1、手术显微镜主镜系统：1套。

8.2、双目镜筒：1个。

8.3、12.5x 广角插入式目镜：2个。

8.4、多功能电动操控手柄：2支。

8.5、双氙灯照明系统：1套。

8.6、光导纤维：1条。

8.7、支架系统：1套。

8.8、4K 影像系统：1套。

8.9、防尘罩：1个。

8.10、无菌保护套：1套。

8.11、物镜保护镜头：1盒。

8.12、24 寸 4K 显示器：1个。

8.13、显微手术器械：1套。

四、相关服务要求：

1．设备到达采购人现场，中标人须在采购人技术人员在场情况下共同进行现场

验货。在接到采购人安装调试通知后，保证安排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到用户现

场安装、调试仪器。安装要求：根据客户现有安装条件具体设计。

2．设备安装后，应按国际标准和厂家标准进行质量验收。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提

供验收标准、验收手册和验收工具，并承担相关费用。

3．运输、安装、调试及计量检定的费用包括在投标总价内。

4．免费中英文维修手册、操作手册各 1套。

5．中标人负责对采购人技术人员、操作人员免费进行仪器的基本操作和日常维

护的现场培训。必要的培训资料由中标人提供。

6．投标文件中应对培训的内容、培训对象、培训时间做出计划。

7．质保期：验收合格后整机质保 3年。包含易损配件更换，起始日从设备安装

验收合格日开始计算，每年定期巡检，并提供巡检报告。

8．维护响应时间：接到报修通知后 2小时内应答，24 小时内到场。

9．终身免费提供设备最新信息及应用资料，

10．零备件供给：质保期后，中标人提供终身服务。中标人须提供在中国境内的



招标文件 第三部分技术需求书

3-4

备件库，保证 5年以上的配件供应。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供一套标准配件包，并

列出清单及单价。

11．维修部门：投标人或制造商在国内应设立维修机构。

12．维修工程师：有专职的维修工程师并提供人数及联系方式。

五、提供产品技术支持证明材料要求

标示和▲号设备性能技术参数需提供技术支持证明材料（即：彩页或原厂

数据(Datasheet) 或第三方检测报告），否则视为负偏离。技术应答与技术支

持证明材料不一致的，以技术支持证明材料为准。投标文件应明确“▲”号设

备性能技术参数对应的技术支持证明材料所在位置（至少明确页码）。针对招

标技术参数数值等相关要求，投标技术应答与原厂出具的技术支持证明材料应

当明确投标设备具体技术指标数值，不得仅复制招标文件要求（举例说明，如：

招标要求“管电流：≥16mA”，技术应答与原厂出具的技术支持证明材料应当

明确具体管电流数值），否则评标委员会有权不予认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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